
扎赉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调整引绰济辽工程扎赉特旗建设征地与移民

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人员的通知

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旗直各部

门，各人民团体，各垂直管理单位：

为确保引绰济辽工程扎赉特旗

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工作顺利实施，

根据工作实际和人员变动具体情况，

经旗政府研究，决定调整引绰济辽工

程建设征地补偿与移民安置工作领

导小组组成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麒 麟 旗委副书记、

人民政府党组书记、旗长

副组长:李 浩 旗委常委、人

民政府党组副书记、副旗长

李英国 旗副处级

干部

成 员:王战军 旗人民政府机

关党组书记、办公室主任

刘伟健 旗委、政府法

律顾问

吴小川 旗政府移民顾

问

王丽娟 旗委办公室一

级主任科员

白连生 旗政府办公室

副主任

杨光福 旗纪委副书记、

监察委副主任

周国斌 旗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局长

潘 博 旗财政局党组

书记、局长

郭学军 旗审计局党组

书记、局长



史连福 旗自然资源局

党组书记、局长

何 林 旗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海灵 旗交通运输局

党组书记、局长

吴胡格吉勒图 旗林业

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局长

毕占国 旗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申敬东 旗民政局党组

书记、局长

耿立军 旗乡村振兴局

党组书记、局长

白国庆 盟生态环境局

扎赉特旗分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喜奎 旗教育局党组

书记、局长

尹 燕 旗卫生健康委

员会党组书记、主任，旗爱卫办主任

张宏波 旗信访局党组

书记、局长

贺其也勒图 旗水利工

程移民安置中心负责人

包额尔敦 旗文化旅游

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宋海涛 旗应急管理局

党委书记、局长

杨俊峰 旗税务局局长

李雪山 旗农牧和科技

局党组书记、局长

赵凤江 旗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主任

肇志强 旗水利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暂时主持工作）

崔银龙 巴彦乌兰苏木

党委书记

赖志广 阿拉达尔吐苏

木党委书记

云 峰 胡尔勒镇党委

书记

白玉兰 宝力根花苏木

党委书记

李前锋 种畜繁育中心



主任

王晨阳 旗公安局副局

长

金再宏 旗电力公司经

理

高振军 旗联通公司总

经理

乔 芳 旗移动公司总

经理

陈 雷 旗电信公司总

经理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

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旗水

利工程移民安置中心，贺其也勒图同

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郝洪波、杨子江、

刘志友任办公室副主任。

二、工作职责

1.法律顾问职责：为引绰济辽工

程移民安置相关政策从法律可行性

研究方面提出意见建议，供领导小组

决策参考。

2.移民顾问职责：为引绰济辽工

程移民安置相关问题从政策可行性

研究方面提出意见建议，供领导小组

决策参考。

3.旗发改委：涉及巴彦乌兰苏木、

种畜繁育中心和阿拉达尔吐苏木现

有项目与移民安置进行衔接；做好移

民后期扶持规划。

4.旗财政局：负责拨付并监督移

民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5.旗税务局：负责相关税费征缴

工作。

6.旗公安局：负责移民户籍迁移

工作，做好移民户籍管理及户籍人口

认定工作；负责处理搬迁安置方面的

突发事件，打击阻扰搬迁和项目施工

的不法分子；维护库区社会治安秩序，

及时制止涉嫌组织煽动、串联群体事

件和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治安条例

等违法行为。

7.旗审计局：负责做好对相关部

门的审计和监督工作；负责对移民搬

迁资金、使用资金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8.旗自然资源局：按计划使用土



地，控制土地使用规模；按工程进度

需要，做好地类认定、项目用地选址、

审批及相关土地使用报件手续；按照

本行业法律法规做好监督、检查工作。

9.旗林业和草原局：加强监督，

防止对林地超范围砍伐，配合涉及地

区分清国有、集体、个人林业草原用

地，同时按照本行业法律法规做好监

督、检查工作；配合做好林地征收工

作，做好珍稀树种移栽、库底清理工

作； 负责林草相关政策解答、调查、

认定和案件查办移交工作。

10.旗农牧和科技局：配合各涉

及地区确定耕地权属，落实到户；按

照本行业法律法规做好监督、检查工

作。

11.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

本地民风、民俗配合设计单位对集镇、

居民点集镇建设方案提出合理的建

议；负责安置点、集镇新址设计、施

工和监理的招投标、移民房屋建设及

基础设施、水、电、路、热、污、垃

圾等工程建设和质量监督工作；根据

本行业法律法规做好监督、检查、验

收工作。

12.旗水利局：根据实际情况向

设计单位提供集镇、居民安置点供水、

防洪方案的合理化建议，分清小型水

利设施权属；制定文得根水库建设期

大汛防洪预案。

13.旗交通运输局：完成淹没区

改建公路施工图设计、建设工作。

14.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制定水库移民养老保险安置方案；制

定组织水库移民技能培训计划，同时

按国家相关标准提供移民安置雇工

工资标准及补助标准。

15.旗民政局：承担贫困移民生

活救助工作，负责对移民搬迁过程中

形成的贫困人口做好最低生活保障、

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生活无着落人

员救助等工作。

16.旗卫生健康委员会：按

照本行业要求完成新址卫生院设计、

建设；做好移民搬迁群众医疗卫生保

障工作。



17.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库底

清理时做好卫生防疫、监督、检查、

验收工作。

18.兴安盟生态环境局扎赉特旗

分局：根据国家批复的引绰济辽工程

环境评审文件进行执行、监督、检查

工作。

19.旗教育局：按照本行业要求

完成新址学校设计、建设；做好水库

移民期间师生教育教学和安全稳定

工作。

20.旗乡村振兴局：根据淹没区

内的移民数量及相关政策，制定出乡

村振兴与水库移民对接方案。

21.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围绕水

库周边做出未来旅游计划，配合自治

区文化厅完成友和屯和两家子地区

文物保护工作。

22.旗信访局：做好水库移民信

访接待工作，及时与相关部门协调解

决移民安置中发生的信访问题。

23.旗档案局：帮助移民机构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做好移民档案管理

工作。

24.旗应急管理局：负责监督指

导工程建设与移民安置工作过程中

的安全生产工作。

25.旗电力公司、电信公司、移动

公司、联通公司：根据淹没实物指标制

定改建、改线实施方案；实施期间根据

本行业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负责安排

第三方进行检查监督验收工作。

26.旗水利工程移民安置中心：

负责研究制定移民搬迁安置政策措

施、编制扎赉特旗引绰济辽工程建设

征地与移民搬迁安置总体方案、年度

实施计划、起草专业项目招投标文件、

移民资金管理办法、预备费使用管理

办法、设计变更及投资调整管理办法、

移民档案管理办法、移民验收工作管

理办法、移民新址宅基地分配管理规

定、养老保障安置农业人口确定办法、

搬迁人口和生产安置人口核定办法；

组织、协调、指导移民搬迁安置工作；

检查指导各地各相关部门的移民工

作任务实施进度及效果。



以上领导小组成员随工作变更

而相应自然调整，不再另行发文。

2022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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